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开展医保基金监管存量问题“清零行动”工作的通知

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，市医保服务中心：

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将于2021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，按照《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2021年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函〔2021〕1号）和《湖北省2021年医保基金监管工作要点》（鄂医保发〔2021〕16号）关于开展“清零行动”工作要求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准确把握工作范围

医保基金监管存量问题“清零行动”，主要包括医疗保障局组建以来至2020年12底之前，经飞行检查、信访举报、自查自纠等各类监督检查工作中发现但未查处完结的问题。

准确把握工作方法

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、市医保服务中心要建立问题台账，逐项分析原因并开展清查处理，明确责任人员、时间表和路线图，实行销号管理。因特殊原因（如进入司法程序的）不能按期处理完成的，逐项说明原因。

准确把握工作要求

（一）4月15日前，完成存量问题清理并建立工作台账；6月15日前处理完毕并实现清零。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医保基金监管“清零行动”，从讲政治的高度全面开展清理行动，为《条例》的实施创造良好工作环境。清理不力造成后续不良影响的将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各单位于4月15日前报送存量问题工作台账，6月20日前报送“清零行动”工作总结。

附件：医保基金监管存量问题“清零行动”工作台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宜昌市医疗保障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3月23日
（联系人：张杨   6553315  460845676@qq.com）

附件

医保基金监管存量问题“清零行动”工作台账

单位：

	序号
	违规类型
	被检查   单位
	违规情况
	查处  经过
	查处  责任人
	备注说明

	1
	分解住院、挂床住院
	1.2.3...
	
	
	
	

	2
	违反诊疗规范过度疗、过度检查、分解处方、超量开药、重复开药或者提供其他不必要的医药服务
	1.2.3...
	
	
	
	

	3
	重复收费、超标准收费、分解项目收费
	1.2.3...
	
	
	
	

	4
	串换药品、医用耗材、诊疗项目和服务设施
	1.2.3...
	
	
	
	

	5
	为参保人员利用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，接受返还现金、实物或者获得其他非法利益提供便利
	1.2.3...
	
	
	
	

	6
	将不属于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药费用纳入医疗保障基金结算
	1.2.3...
	
	
	
	

	7
	诱导、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、购药，提供虚假证明材料，串通他人虚开费用单据
	1.2.3...
	
	
	
	

	8
	伪造、变造、隐匿、涂改、销毁医学文书、医学证明、会计凭证、电子信息等有关资料
	1.2.3...
	
	
	
	

	9
	虚构医药服务项目
	1.2.3...
	
	
	
	

	10
	其他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或导致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违法行为
	1.2.3...
	
	
	
	
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

